
论百越民族文化特征
○ 陈国强

一、百越民族历史的上下限

在文献记载中, 商朝时的蛮或荆蛮大概包括了越人在内。西周时, 越族在东南地区有越、

于越等。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 越族最先进的一部分在江浙一带建立了强大的越国, 共传八

代历 160多年。战国晚期, 有扬越与百越: 扬越指分布在扬州地区的越族, 即今淮南、长江

下游及岭南的东部地区, 有时也扩大包括了整个岭南地区。百越和扬越一样, 是对当时分布

在东南各地越族的泛称, 越族冠以 “百”, 内部又 “各有种姓”, 应该是包括若干个民族的集

团, 或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有变化。史称 “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 百越杂处。”到秦汉时,

有 “北方胡, 南方越”之称。到汉代, 东南和南部地区的越族形成几个较强的政治中心, 如

浙南的东瓯, 福建的闽越, 广东的南越等。汉武帝征服诸越后设立郡县, 百越的名称就在历

史记载中消失了, 越族融合入汉族与其他有关少数民族中。由以上简单史实可见: 百越民族

在历史上的上下限应为商代至汉代, 即公元前 1600年至公元前后的一千六百年时间。

在商代以前, 尽管百越民族创造了许许多多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但这应属于百越民族形

成以前的文化, 是百越的 “先民”而不是百越民族的文化特征。例如在苏南和浙江地区的河

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嵩泽文化、良渚文化、北阴阳营文化等, 在江西和粤北地区的仙人

洞文化、青塘洞穴群、山背文化、石硖文化等, 在福建和台湾的昙石山文化和大坌坑文化、圆

山文化、凤鼻头文化等, 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西樵山文化、贝丘文化等。这些文化, 最多只

能说是指百越民族 “先民”所创造的, 不能说是百越民族文化, 因此, 也就不能作为研究百

越民族文化特征的根据和对象。

这个情况也符合恩格斯在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所指出: 在野蛮时代高

级阶段, “住得日益稠密的居民, 对内和对外都不得不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亲属部落的联盟,

到处都成为必要的了; 不久, 各亲属部落的溶合, 从而各个部落领土溶合为一个民族 〔volk〕

的共同领土, 也成为必要的了。”¹ 在原始社会人们共同体从原始游群各发展到氏族、部落, 再

发展到民族。民族的形成出现是在原始社会后期, 也即野蛮时代高级阶段。据恩格斯描述, 是

在铁器时代早期, 但从现在文明国家的历史看, 应该提早到金石并用时期。百越民族作为一

个民族或民族群, 也应是在原始社会后期形成出现的, 这与上述商朝时的蛮或荆蛮大概也包

括了越人在内是相符合的。因此, 作为新石器时代及以前的诸文化, 应是百越民族“先民”所

创造的, 不能作为研究百越民族文化特征的根据和对象。也就是说, 百越民族最早形成出现

是在商代, 这是百越民族历史的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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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越民族的下限是汉代。汉代以后, 尽管局部地区还有越族的后裔, 如三国时安徽、江

苏、浙江、福建、台湾、江西、湖南、广东、广西部分地区的 “山越”, 浙南、闽北的 “安家

之民”, 台湾的 “山夷”, 以及隋代台湾的 “流求人”等, 均是百越民族的后裔, 甚至在东南

地区的汉人和少数民族中, 也包括有百越民族的成分。但因已是后裔和成分, 不得视为百越

民族, 不能以他们的文化特征来概括代表百越民族文化特征。

论述百越民族文化特征, 根据文献资料, 还应集中在西周至西汉即公元前 1000年至公元

的一千年间为准。由于年代跨度大, 也可就一千年中再分为若干时期, 甚至需要再分地区予

以论述, 才可得到准确的结论。

二、百越民族在地理上的分布

研究百越民族文化特征, 除应注意历史上的上下限外, 还应注意其分布地区, 才有明确

的范围。

百越分布的范围, 学术界说法不同。林惠祥《中国民族史》中认为: “百越所居之地甚广,

占中国东南及南方, 如今之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越南, 或至安徽、湖南诸省。”

“唯湖南、贵州另有所谓南蛮者在其地。”¹ 在中国东南、南部直至越南这一越族分布地区, 在

西周有杨越, 在春秋有于越, 在秦汉有瓯越、闽越和南越等。将越族分布地区确定在中国东

南部和南部, 直到越南的北部, 是大家较一致的、适当的看法。因此, 研究百越民族文化特

征, 也应以这一地区的越人为准, 或可泛论, 或指明系于越、闽越、南越等的民族文化特征

分别来研究分析。

但是, 过去也有将百越分布地区扩大到整个长江以南, 包括中国西南部, 如 “西南夷”记

载有关的西瓯、腾越、滇越、越艹隽、 国、夜郎以及越裳、掸国等。赞成这个说法者, 有中

国和外国的学者。这个说法, 值得商榷。有的中国学者曾从西南出土铜鼓来论述铜鼓是百越

民族文化之一特征, 而其实在东南地区却未有铜鼓的记载和出土遗物; 有的中国学者从四川

和福建武夷山船棺加以比较研究, 认为船棺也是百越民族文化之一特征, 而其实四川船棺与

福建武夷山船棺却有很大差别。越南学者陶维英也赞同整个长江以南地区均是百越民族分布

区, 他说: “春秋战国时代以前, 当另外一个大族 (汉族) 占据着黄河流域的时候, 而越族却

占据着扬子江以南的整个地区。”º 关于这种错误观点, 蒙文通 《越史丛考》» 中已予详细有

力的驳斥, 他说: “国内外学人谓长江流域古有越人者不乏其人。然持此说者, 不过就楚越同

祖、夔越、扬越、夷越诸事论之而已, 尚未言 ‘扬子江以南整个地区’尽越人所居, 也更未

言居古中国之越人‘在来自北方的人的逼迫下’乃西南迁徙至越南也。陶氏 《越南古代史》综

此诸说进行疏通证明, 而予以理论化、系统化。越人后此之论越南古史者, 莫不祖述其说, 甚

或扬其波而炽其焰。此诸说者, 实多影响之谈, 附会之论, 核之史实, 舛缪自见。谨辨越人

古居 ‘扬子江以南整个地区’之误如上。”因此, 我们绝对不可把百越地区扩大到整个长江以

南, 尤其包括西南地区来论述共同的民族文化特征。

此外, 吕思勉 《中国民族史》中追溯百越民族的来源与分布说: “该族之始, 似居中央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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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文通遗著: 《越史丛考·越族古居 “扬子江以南整个地区”辨》, 人民出版社 1983年, 第 13—14页。

陶维英: 《越南古代史》中译本第一篇第三章, 科学出版社 1959年。

林惠祥: 《中国民族史》上册, 第六章 《百越系》第 111页, 商务印书馆, 1936年。



细亚高原, 后乃东南下, 散居于亚洲沿海之地。自五岭以南, 南至今印度, 北则今江、浙、山

东、河北、辽宁; 更东则抵朝鲜; 其居海中者, 则自南洋群岛; 东北抵日本, 益东且抵美洲。

而其族乃有居留今川滇境者, 其散布可谓广矣。”这种把越族分布地区推广, 几遍及全球的说

法, 只能视作有的地方只少数越族迁徙分布到达之地, 不能作为百越民族的地理上分布, 来

讨论其民族文化特征, 其理至明。

三、什么是民族文化特征

民族文化特征是什么? 包含有那些内容? 这首先应了解文化的内涵与外延。

“文化”( Culture) 一词, 西方源自拉丁语, 是动词 “Calere”的派生词, 原意是指人在改

造外部自然界使之适应于满足衣食住等需要的过程中, 对土壤、土地耕耘、加工和改良等。在

中国, 早在汉刘向 《说苑》中载: “凡武之兴, 谓不服也, 文化不改, 然后加诛。”文化通常

是作为封建王朝所施的文治和教化的总称而使用的。19世纪中叶以后, “文化”概念成为人类

学家和民族学家们热心讨论的题目。英国泰勒提出了他著名的文化定义, 说: “所谓文化或文

明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而获得的其

他任何能力、习惯在内的一种综合体。”¹ 这个文化定义影响了当时和后来的许多人类学、民

族学等社会科学家, 他们提出了众多的文化学派和 “文化”的内涵与外延的不同界定。到 20

世纪 50年代, 克罗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 提出了一个影响深广的“文化”定义包括 5种涵义:

( 1) 文化包括行为的模式和指导行为的模式。( 2) 模式不论外延或内涵, 皆由后来学习而得,

学习的方式是通过人工构造的 “符号”系统。( 3) 行为模式和指导行为的模式。物化体现于

人工制品中, 因而这些制品也属于文化。( 4) 历史上形成的价值观念是文化的核心。不同质

的文化, 可依据价值观念的不同进行区别。( 5) 文化系统既是限制人类活动方式的原因, 又

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和结果。这个 “文化”定义对当时学术界有广泛的影响。

中国著名学者梁启超认为: “文化者, 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º他在计

划撰写的 《中国文化史目录》书中, 包括朝代、种族、政制、法律、军政、教育、交通、国

际关系、饮食、服饰、宅居、考工、通商、货币、农事、学术思想等 28篇, 说明了他心目中

认为文化包括了人类历史的一切内容。梁漱溟则认为: “文化是生活的样法。”» 他又认为:

“文化, 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的一切。”“文化之义, 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¼

陈独秀则认为文化所包含内容不应太广泛, 而只 “是文学、美术、音乐、哲学、科学这一类

的事。”½ 自 1949年以来, 对 “文化”定义一直延用广义与狭义两种, 如 《辞海》说: “从广

义来说, 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 指

社会的意识形态, 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¾ 尽管近年来对文化和文明的讨论, 意

见不尽相同, 但大多数认为对文化的看法, 应该就是这样。

从文化人类学与民族学的观点看: 一个民族的文化应具有群体性与特殊性, 即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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¾ 《辞海》“文化”条释文。

陈独秀: 《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 见 《独秀文存》第 2卷。

梁漱溟: 《中国文化要义》, 第 1—2页。

梁漱溟: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第 3章。

梁启超: 《什么是文化》, 《学灯》1922年 12月 7日。

泰勒: 《原始文化》, 1871年。



应是个文化丛, 包括有很多文化因素即文化特征, 但对内应有共同普遍的特点, 对外应有不

同的区别即特殊性。广义的民族文化特征应包括有生产文化、社会文化与精神文化三方面; 狭

义的民族文化特征只包括有精神文化。所谓生产文化是指一个民族在生产部门和衣食住行等

经济生活中的特征; 社会文化是指一个民族在社会组织、家庭、婚姻、丧葬等社会生活中的

特征; 精神文化则指一个民族在艺术、歌舞、民间文学、宗教信仰等意识形态和精神生活中

的特征。为了全面反映一个民族文化特征, 应该包括有其生产文化、社会文化与精神文化三

个方面。

四、百越民族文化的特征

如上所述, 百越民族文化特征从宏观泛论看, 应指从西周到西汉在中国东南和南方、越

南这一地区的古民族——百越民族的生产文化、社会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特征 (特质、因素)。

但从微观研究看, 在西周到西汉一千年间, 还可划分若干时期、若干具体地区进行论述。过

去, 国内外学者对这方面, 已进行不少有益的探讨, 但都还没有得到全面、正确的结论。

已故厦门大学林惠祥教授在研究东南区新石器文化后指出: 有段石钅奔和印纹陶是东南区

新石器文化特征¹ 。后来不少考古学者曾沿用来论述古越族的特征。这里应该指出: 如上文所

说, 应严格区分百越民族及其 “先民”的文化特征, 不能把百越民族 “先民”的文化特征, 笼

统说成是百越民族文化的特征。林惠祥教授还指出: 越族文化特异之处有断发文身、契臂、食

异物、巢居、语言不同、使舟及水战、铜器等 7种º。

美国克罗伯认为东南亚古文化至今还保存着 26种文化特质, 即是: 刀耕火种, 梯田, 祭

祀用牺牲, 嚼槟榔, 高顶草屋, 巢居, 树皮衣, 种棉, 织彩线布, 无边帽, 戴梳, 凿齿, 文

身, 火绳, 取火管, 独柄风箱, 贵重铜锣, 竹弓, 吹箭, 少女房, 重祭祀, 猎头, 人祭, 竹

祭坛, 祖先崇拜, 多灵魂等»。他所说的这些文化特质分布在东南亚大陆及岛屿, 并说还存在

现在这一地区的少数民族中。但是, 百越民族在历史上已消失近二千年, 她的文化特征不可

能全部用现代少数民族文化来代表, 这还值得研究。

凌纯声教授认为克罗伯所提 26种东南亚古文化特质, 在我国今日西南部和南部的一些少

数民族中, 十之八九还可以找到。他又增加了 24种文化特质, 即是: 铜鼓, 龙船, 奴手箭, 毒

矢, 梭标, 长盾, 涅齿, 穿耳, 穿鼻, 鼻饮, 口琴, 鼻笛, 贯头衣, 衣著尾, 坐月, 父子连

名, 犬图腾, 蛇图腾, 长杵, 楼居, 点蜡印花布, 岩葬, 缶又葬, 石板葬等, 连克罗伯所提的 26

种, 共为五十种东南亚古文化特质¼。后来凌纯声教授在 《南洋土著与中国古代百越民族》一

文中, 再次论述其中的 10种文化特质, 即: 祖先崇拜, 家谱, 洗骨葬, 铜鼓, 干栏, 龙船凿

齿, 文身, 食人与猎首, 洪水传说等½ 。他提出这些中国古代百越民族 (包括东南的百越与西

南的百濮) 与南洋土著的共同文化特质, 除了扩大到中国西南部地区外, 有些文化特质如铜

鼓, 却是东南越族所没有的¾ ; 有些文化特质如犬图腾缺少历史根据和群体性 (内部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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¾ 陈国强: 《东南越族文化特质与铜鼓》, 《东南文化》等 3辑,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8年, 第 2—5页。

凌纯声: 《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上册, 第 389—408页。

凌纯声: 《东南亚古文化研究发凡》, 台湾 《新生报·民族学研究专刊》第 3期, 1950年。

克罗伯: 《菲律宾的民族》第 7章 《提要与结论》。

林惠祥: 《中国民族史》上册, 第六章第 112—115页。

林惠祥: 《中国东南区新石器文化特征之一: 有段石钅奔》, 《考古学报》1958年第 3期。



值得商榷。

刘芝田在 《菲律宾民族的渊源》中提到中国大陆上古代百越、百濮民族或其在今日的遗

裔, 与菲律宾民族有相同的 23种文化特质, 即: 以鼻箫取悦情人, 独柄风箱的使用, 新娘子

坐花轿, 服役婚的通行, 竹生的故事, 少女房, 亚苏魍的传说, 干栏, 铜鼓与铜锣, 文身, 猎

首与食人肉, 洪水的故事, 梯田文化, 雍瓦葬风俗, 丧礼, 自制寿衣与自制棺材, 山居, 染齿,

嗜食狗肉, 以襁带络负小儿, 绑腿, 布, 刀耕火耨。此外, 他还简述另有祖先崇拜等 40种

共同文化特质¹ 。所述文化特质多从菲律宾现代少数民族中举例, 缺乏百越民族史料依据, 值

得进一步探讨。

近年来, 有关百越民族的专著和论文, 也论述及百越民族文化特征, 这是个可喜现象, 但

仍然不够全面。比如 《百越民族史》书中认为百越民族文化特征是: 物质文化的水稻种植, 喜

食蛇蛤等小动物, 发达的葛麻纺织业, 大量使用石钅奔、有段石钅奔和有肩石器, 有极其精良的

铸剑术, 善于用舟, 习于水战, 营住干栏房屋, 大量烧用几何印纹陶器和原始瓷器; 精神文

化的操着鲜明特点的语言, 流行断发文身和拔牙风俗, 保留浓厚的原始婚俗; 崇拜鬼神, 迷

信鸡卜, 实行崖葬, 崇拜蛇、鸟图腾º。这当中未专门列出社会文化, 也还没有全面的介绍。

《百越民族文化》书中介绍了百越的农业经济, 手工业, 物质文化, 科学技术, 文化艺术, 宗

教信仰, 生活习俗等» , 对这些文化特征的群体性与特殊性, 还值得进一步研究。尤其越族在

一千年间广大不同地区难免存在差异, 也需要进一步探讨。《吴越文化新探》一书认为吴越相

同的文化特征有: 语言, 断发文身, 以及男女同川而浴、好用剑等。吴越的文化差异: 越保

留较多的土著特色¼ 。此外, 还指出吴越地区古代文化成就是: 铜铁冶炼, 青瓷, 稻作文化、

造船、水师与航海等½ , 以上文化特征, 还不能概括说明整个百越民族, 有的特征还只能认为

是浙江于越地区为主, 而不是整个百越民族地区所普遍存在的。

最近, 《亚洲东南沿海地区的百越文化及其民族文化心理特征》一文, 提出有: 崇拜图腾、

崇鸟敬蛀, 敬神信机、好事诅祝, 好勇尚武、轻死易发, 积极进取、勇于探险, 重利贱义、讲

究权变等五项¾ 。说明作者已从百越文化的专题心理特征角度深入探讨。但至今为止, 我们还

需要探讨百越民族文化特征, 包括生产、社会、精神生活各方面, 以取得共同的认识。

百越民族是中国南方古代主要民族, 根据文献记载, 主要活动在西周到西汉的一千年间,

活动地区主要在中国东南部和南部、越南等地。如果我们能在这漫长的时间内和广大的地区

中, 根据考古发现与史料, 来分期分地区论述其文化特征, 然后综合认识百越民族文化特征,

才能得到科学的结论; 也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得到全面、正确的结论。

陈国强　厦门大学人类学博物馆教授

(责任编辑　段　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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